
常州市金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文件
坛经信发〔2018〕12 号

关于印发《常州市金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8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节能监测站、区墙散办公室及各科室：

现将《常州市金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8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

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常州市金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8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

工作方案

                     常州市金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8 年 2 月 11 日



附件

常州市金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8 年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方案

为做好我局 2018 年预决算公开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关于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江苏省预决算信息公

开管理暂行办法》以及财政部《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相关

规定，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对预决算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预决算公开是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要求，是现代财政制

度基本特征，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动

力。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是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和区委区

政府关于预决算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切实做好我局部门预决算

公开工作，有助于促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和民主理财，推进财

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各单位各科室一

定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

真配合做好 2018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

二、工作要求

（一）公开主体：常州市金坛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二）公开内容：

（1）部门概况。按模板内容进行公开。

（2）部门预决算公开表。2018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表共 12

张：部门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表、部门收入总体情况表、部门支出

总体情况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表、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表（功

能科目）、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经济科目）、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表、一般公共预算

“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

入支出表（功能科目）、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表、政府采购支出表。

没有数据的空表，不得自行删除，应在表底用文字注明本部门无

相关收支项目。

（3）部门预决算公开说明。2018 年预算公开说明事项共 14

项、决算说明事项共 15 项。

部门预算公开说明事项包括：部门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

明、部门收入预算情况说明、部门支出预算情况说明、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说明、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

况说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说明、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情况说明、机关运行经费

支出预算情况说明、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况说明、绩效预算情况

说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部门决算公开说明事项包括：部门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

明、部门收入决算情况说明、部门支出决算情况说明、财政拨款

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财政

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

况说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机关运行经费

支出决算情况说明、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预算绩效情况

说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说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说明。

其中，在公开“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预决算信息时，

应包含以下内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

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并对增减变

化的原因进行说明。“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公开为“公务用

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三公”经费决算公开要说明

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

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以及“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

因等情况。会议费、培训费决算公开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

次数和人数等情况。

（4）名词解释。对本部门预决算公开中使用的专业性较强

的名词进行解释。

以上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应严格按照公开模板进行规范化、



标准化公开。

（5）专项资金公开。纳入区级专项资金管理清单的专项资

金均公开相关资金分配等信息。对于实行因素法分配的项目，及

时公开分配因素、权重及分配结果；对于实行申报制的项目，公

开项目申报指南，分配结果等；所有项目均按照序时进度及时公

开。

（6）部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公开相关

政府采购信息外，其他公开要求应按《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2017〕50

号）相关规定执行。在采购活动开始前，在采购文件中公开项目

采购预算，采购尚未确定项目预算金额的，可不公开具体预算金

额；采购活动完成后，公开中标、成交结果和政府采购合同。

（7）资产管理信息公开。对占有使用国有资产的有关情况

进行公开，包括车辆信息、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信息。

（8）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及时公开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

暂行办法。

（三）公开时间：区政府财政部门批复后 20 日（自然日）

内向社会公开。

（四）公开方式：在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并在常

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网设置公开链接。

三、强化公开保障



（一）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预决算公开是依法行政的

有力保障，要充分认识预决算公开的重要意义。要加强组织领导，

按照“方向明确、过程可控、结果可查、易于监督”的原则，严

格划分责任分工，积极抓好工作落实。

（二）强化监督，严肃公开纪律。预决算公开是预算法等法

律规定部门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要依法及时公开相关预算信息

和单位要按时报送预决算公开完成情况，接受区财政局定期对预

决算公开情况的检查监督，切实推动预决算公开依法有序进行。

（三）加强引导，做好舆论宣传。预决算公开社会关注度高，

要加强社会反映评估和舆情引导，积极与新闻媒体沟通，加强正

面宣传和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预算公开氛围。对预算公开中涉

及的重大事项，要做好对社会公众的解释说明工作，解释内容要

做到通俗易懂。

         


		2018-02-11T07:42:39+0000




